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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8月8日

（2016）浙0302民初3418号
颜厥排、陈露霞：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夫与被告颜

厥排、陈露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
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302 民初 341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381号

杨建胜：本院受理吴本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
17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712号

朱秀芹：本院受理郑瑞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
16日上午10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767号

方广元：本院受理陈慧萍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682号

吴艳艳：本院受理叶志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302民初68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271号

曹宝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李春兰拉链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527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757号

顾文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西山奥古
里食品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6年
11月17日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065号

温州市雪地皮革有限公司、温州东照贸易有限
公司、倪权炎、陈圣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告温州
市雪地皮革有限公司、温州东照贸易有限公司、倪权
炎、陈圣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初 10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066号

应捷敏、孙胜海、应聪邓：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
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区支行与被
告应捷敏、孙胜海、应聪邓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4
民初 106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621号

叶正相、张全海：本院受理原告文成县黄坦镇农
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会诉你们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公
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
知书等。诉请：1、判决被告叶正相向原告支付投
放金 50000 元、占用费、罚费及复费；占用费、罚费、
复费共暂计为 10000 元；2、判令被告张全海对上述
投放金、占用费、罚费、复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
判决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9日上午9时在文成县人
民法院第八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7160号

秦方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华伦路易服饰有限
公司诉被告秦方竞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6年11月14日9时30在本院第六法庭开
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7193号

陈刚：本院受理原告陈光邱诉被告陈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14日9时
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温平商初字第1645号

杨义发、陈福胜、周滨：本院受理原告黄运策
与被告周伟、陈纪良、杨义发、陈福胜、周滨合伙协
议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温平商初字第 164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779号

王仁爱：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
民初 47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5）温乐商初字第3995号

叶克、郑旭朋、周华、郑元成：原告乐清市华仪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温乐商初字第 39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325号

吴云贵、朱海娟、朱海桥：本院对原告余仙敏诉
被告吴云贵、朱海娟、朱海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
13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1325号

吴云贵、朱海娟、朱海桥：本院对原告余仙敏诉
被告吴云贵、朱海娟、朱海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24民初
13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683号

杜立锋、施琴芬：本院受理范育强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368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杜立锋、施琴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范育强借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
收取525元，由被告杜立锋、施琴芬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480号

郑裕参：本院受理的原告章海明、徐利见与被告
郑裕参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088号

张原根、翁勤娥：本院受理原告施觉平与被告张
原根、翁勤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208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康山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520号

姚淦林：本院受理原告费小建与被告姚淦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502 民初 15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康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279号

韩金琴：本院受理原告施增根与被告韩金琴
追偿权纠纷一案，无法采取邮寄、直接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康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377号

施根强：本院受理原告费培华诉被告施根强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856号

唐利玉：本院受理原告马剑平诉被告唐利玉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734号
沈惠民：本院受理原告王秀琴诉被告沈惠民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503民初73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867号

谭任杰、汤亚平：本院受理原告蔡炜华诉被
告谭任杰、汤亚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3
民初 86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649号

沈丝丝、沈利民：本院受理原告武新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于互联网送达裁判文
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上午 9：00 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
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209号

吴斌丰：本院受理原告任明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关于互联网送达裁判文
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30 在本院第
二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7528号

王丽芳：原告张淑娟与被告王丽芳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112号

应自勤、兰溪市银龙棉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北京中和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04021号

施世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婺商
初字第 04021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金华中瑞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因华
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汇票号码为 00100041 23357029，出票金额为 7
万元，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 日，申请人为浙江
金华中瑞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银行
金华市金东支行营业部，收款人为永康市镇街区
财政集中支付中心-唐先，备注为保证金的银行汇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3民初2626号

赵志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3民初
26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3民初2624号

吴宾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3民初
26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
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3民初2627号

易燕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3民初
26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645号

陈晓平、吴娴、夏琴萍、陈建萍、翁美君、朱文
珍、龙游县龙佑乌种猪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 5 法庭开庭审理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6646号

叶惠清、吴军宝、郑燕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
开庭审理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726号

王莉、童国友、王耀强、董丹萍：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诉你们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 5 法庭开庭审理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269号

浙江豪迈五金科技有限公司、陆建新、汪乐佳：
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
告浙江豪迈五金科技有限公司、陆建新、汪乐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22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155号

王理龙、朱洪杰：本院受理原告章杨诉被告王理
龙、朱洪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215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98号

陈玉华、陈团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与被告陈玉华、陈团
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702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10号

浙江明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志彬、卢群英、
胡宏基、应波、浙江三泰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楼春根诉被告浙江明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应志彬、卢群英、胡宏基、应波、浙江三泰园林机械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121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99号

吕高翔、胡晓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与被告吕高翔、胡晓
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702民初7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2288号

缪德秋、郑美玲、缪德梨、陈金玉：本院受理原
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缪德
秋、郑美玲、缪德梨、陈金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228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049号

浙江泰玉隆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夏卫国、侯晓
峥、王七勇：本院受理原告项肖灵诉被告浙江泰玉隆
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夏卫国、侯晓峥、王七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049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民初字第3208号

韦恩辉、徐沣：本院受理原告滕云峰与被告韦恩
辉、胡国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
心支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公司、徐沣、武义县白洋街道途安汽车租赁商行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婺民初字第3208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547号

王建萍、王晓贵：本院受理原告杨美芳与被告王
建萍、王晓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15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4342号
蒋盛、韩苗苗：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美升建材有

限公司与被告蒋盛、韩苗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82 民初 4342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
如下：被告蒋盛、韩苗苗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
付原告义乌市美升建材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159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年3月18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元、公告费650 元，共计
990元，由被告蒋盛、韩苗苗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506号

陈国彪：本院受理原告方云福与被告陈国彪、赵
璐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在外，下落不
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怡乐新村工程材料款人民币93280元及利息（从起诉
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6年10月27日9：10在第二十一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437号

广州市白云区富好玻璃厂、唐卫平：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龙飞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白云区
富好玻璃厂、唐卫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
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两被告共
同返还原告人民币5355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赔偿该款自原告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舒怡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国新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9：00 在第二十一审判庭
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091号

义乌市维航进出口有限公司、康军铭、周莉丽：
本院受理原告袁德合与被告义乌市维航进出口有限
公司、康军铭、周莉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82 民初 5091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被
告义乌市维航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
内向原告袁德合支付货款人民币251191元，并赔偿
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3年11月30日起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
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康军铭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袁德合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60元，公告费800元，由原告负担410
元，由被告义乌市维航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康军铭
共同负担 6250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182号

陈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梦娜袜业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浙江梦娜袜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请：判令被告陈志华支付货款550483.19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由审判员陈高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刘森荣、郑欢欢组成合议庭，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
日 14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4307号

金生：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南诉你的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43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被告金生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
原告章建南货款 93500 元。案件受理费 2138 元，
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金生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决初字第7536号

王孔岭：本院受理原告张锦能与被告黄进平、王
孔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7536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黄进平、王孔岭于本判决
生效后 5 日内支付原告张锦能货款 78724 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从2015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
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768 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
告黄进平、王孔岭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4453号

李光贤：本院对原告浙江东阳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李光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3 民初 445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